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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優久聯盟國內交換生申請表 
 

學生填寫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名

( 親 簽 ) 

 
學 號  

系 所 學 位 學 程 

年 級 

 

聯 絡 電 話 

(H) 

(C) 

(O) 

申 請 交 換 學 校 

□ 東吳大學    □ 輔仁大學    □ 中國文化大學    □ 淡江大學 

□ 大同大學    □ 銘傳大學    □ 實踐大學        □ 世新大學 

□ 中原大學    □ 靜宜大學    □ 逢甲大學 

申 請 交 換 系 所  申 請 期 數 
□  ㇐學期  

□  ㇐學年 

應 備 文 件 

 1.申請表㇠份 
 2.歷年成績單正本㇠份 
 3.修課計畫書㇠份 
 4.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審核欄 

行政老師 主任/所⾧ 註冊組 課務組 副教務⾧ 教務⾧ 

 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只限㇐校系，休學生與延修生不得提出申請。 

2. 註冊組就學生學籍狀況、申請交換學校之條件進行初核後，再送至各交換學校審查。 

3. 交換生於交換學期結束後，需回本校至少就讀㇐學期。 

4. 於交換學校所修讀之課程科目是否能認列本系之畢業學分，請先與所屬系所確認。 

5. 交換生於交換期間不得選修本校課程。 

6. 交換生於交換期間若需辦理休退學時，須回原校辦理並知會交換學校。 


